附件：

乌恰县城东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方案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城东水利工程项目工程管理，增强全社会节约水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，确保用水安全和水利工程正常运行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根据乌恰县水利局《关于乌恰县城东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请示》，近期委托新疆盛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，对乌恰县城东水利工程供水项目开展了成本审核，根据成本审核结果，乌恰县发改委会同水利局初步拟定了《乌恰县城东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方案》，现具体定价方案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水库管理站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：水库管理站，机构类型：事业单位，法人：如斯太木·伊斯马伊力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653024MBOT453013，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0日，宗旨和业务范围：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养法等法律法规，对水库进行科学安全的管理，做好水源地的保护及水利枢纽工程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工作，做好水库各项水工程建筑物的观测记录，整理分析保护水库工程设施的完备，负责水库的防洪防汛工作，负责水库范围内的绿化及林带管理，现有职工6人。

城东水利工程供水项目基本情况

乌恰县城东供水项目：项目首次建设时间为2017年6月，投入资金66926794.15元，资金来源为县级自筹，2023年4月在原项目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投入资金33420320.68元，其中使用专项债资金3000万元、剩余资金3420320.68元为县级自筹，项目总投资为100347114.83元，使用专项债资金3000万元，剩余资金为县级自筹，功能为工业供水，项目设计供水量630.72万立方米，项目由输水管道23110.85m，共设置附属构筑物98座，其中:渗水廊道1座、首部稳流池(1000m³)1座、高位蓄水池(5000m³)1座、沉砂冲砂建筑物1座、各类阀门井38座(其中闸阀井5座、减压井1座、泄水井【排空检修】5座、进排气井27座)、镇墩43 座防洪导流建筑物1座、过路盖板涵8座、穿沟建筑物4座、水源地提升改造,新建1座预沉池(20万m³)，一座调蓄池(20万m³)，新建23km输电线路及23km通信线路用于水源地基础服务建设，自动化及监控设施配套组成。

二、制定供水价格的必要性

近几年来，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乌恰县在保障供水安全、提升水质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供水的各项成本如基础设施建设、设备维护、人力成本、原材料价格等不断上涨。每年要偿还利息94.5万元，供水单位难以覆盖成本，会影响正常运营和服务质量。合理制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，可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，对提高水资源节约、保护和合理利用，合理配置水资源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
三、供水成本测算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
2.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）；

3.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）；

4.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》（水财经〔2007〕470号）；

5.《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6〕2号)；

6.《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发改价格〔2022〕55号）；

7.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2022年第54号令；

8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》新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；

9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（新政发〔2023〕34号）；

10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新发改农价〔2024〕189号）。
四、供水成本监审结论

城东供水项目供水成本:1.供水量。核定的供水量为378.43立方米（核定工业用水：378.43万立方米）。
2.供水准许成本。经审核，乌恰县城东供水项目供水准许成本为337.25万元。准许单价成本为0.89元/立方米。
五、供水价格定价
乌恰县发改委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和建议，遵循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提倡补偿成本、合理收益、节约用水、公平负担原则的基础上，经与部门多次协调沟通，依据监审报告拟定了乌恰县城东供水项目供水价格方案。

城东供水项目非农业水费价格：按照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”的原则，乌恰县城东供水项目供水准许成本0.89元/立方米+0.20元/立方米（准许收益），综合水价为1.09元/立方米。

六、定价分析
通过制定水价，对高耗水企业短期内造成成本增加，但通过水价调整会倒逼企业主动提高节水意识，优化生产用水分配，甚至推动企业升级生产工艺，减少生产环节的耗水量。此外，水价出台后还会推动企业与政府、供水企业加强合作，比如参与水资源统筹调配，供水方与取水企业深化合作，既保障了企业高质量用水，也实现了水资源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。

七、实施和修订

专家论证会结束后，形成论证报告，报请乌恰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（试行期2年）。

